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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优化营商环境
期待您的金点子

营商环境好不好， 经营主体说了

算。 为进一步提升各类经营主体的获

得感， 让营商环境的优化更加可感可

及， 市发改委将会同市区相关部门推

出一批实事举措， 现面向社会公开征

集意见建议。 欢迎各类企业、 社会机

构和广大市民朋友， 聚焦企业经营发

展中的急难愁盼和痛点难点问题， 提

出具体问题以及工作建议。

快来扫描下方二维码提出您的金

点子！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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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的

《民法典》 中新增设了居住权， 同年

自然资源部选取了武汉、 重庆、 石家

庄等 15 个城市开展居住权登记试点

工作。 近日 《北京居住权登记试行办

法》 公开征求意见， 这是全国首次以

立法的形式对居住权登记予以规范，

细化居住权登记规则， 依法保障个人

居住权权利。

设定居住权可以弥补房

屋租赁功能缺陷

居住权是居住权人为了满足生活

居住的需要， 按照合同约定或遗嘱，

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 使用的权

利。 实务中居住权用途十分广泛， 不

仅可以在亲属间设立， 也可以在没有

亲缘关系的个体间设立。 例如， 老人

去世后， 如果在遗嘱中标明或与老人

签订合同约定保姆享有居住权， 保姆

则可以继续居住房屋； 又如实践中较

为盛行的“以房养老” 模式， 老人将

自己的产权房抵押或出租， 以定期取

得一定数额养老金或接受老年公寓服

务。

武汉大学法学院孟勤国教授在接

受本报《新法讯》 采访时表示， 北京

“试行办法” 的出台正是逐步落实

《民法典》 居住权规定的又一举措。

居住权属于用益物权， 必须办理登

记， 才具有排他效力。 与房屋租赁不

同， 居住权一旦设立不能随意撤销，

而房屋租赁当事人双方都可以解除合

同。 居住权的设立是为了充分利用资

源， 同时也能弥补房屋租赁功能缺

陷， 对居住人而言具有更强的稳定性

和保护性， 因此， 建议其他省份尽快

跟进解决居住权登记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楼建波教授表

示， 15 个试点城市的成熟经验对北

京开展居住权登记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 例如司法实践中以生效判决确认

的居住权， 因登记机关缺少登记程序

无法登记， 就会导致判决无法落地。

“试行办法” 为解决现实需要， 对以

人民法院、 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

设立居住权的登记作了规定。

房屋产权人应慎重为他人

设立居住权

目前居住权在具体落地过程中仍缺

少登记的具体规则和程序。 “试行办

法” 对居住权首次登记、 变更登记、 注

销登记均作出规定， 如以合同方式办理

居住权登记的， 房屋产权人和居住权人

应当共同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 提交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身份证件、 不动产

权证书、 居住权合同或设立居住权的相

关材料。 此外， “试行办法” 还规定居

住权不得转让、 继承。

对此， 孟勤国表示， 居住权具有很

强的人身专属性， 不能自由转让、 继

承。 这不仅可以保护房屋所有权人的权

益， 选择信任的居住权人， 同时也确保

了居住权人稳定地享有居住权， 不受他

人干涉。 如居住权受到侵害时， 居住权

人有权要求侵权行为人停止侵害、 排除

妨碍、 赔偿损失， 保护自己的权利； 也

可以和侵权人协商处理， 协商不成则可

以向法院起诉。

楼建波认为， 居住权制度兼顾了住

宅的财产和居住属性。 允许房屋所有权

人为他人设立居住权， 是对房屋所有权

人意思自治的尊重， 但居住权在一定程

度上又构成对所有权的限制。 因此， 房

屋所有权人应该慎重为他人设立居住

权， 以免影响后续的房屋交易； 而需提

醒购房者的是， 务必要前往不动产登记

部门查询欲购买房屋是否登记居住权，

避免出现买了房子但无权居住的情形。

需细化房屋产权人和居住

权人的权利义务

“试行办法” 规定的内容较为全

面，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但有些规定

仍值得商榷。 在孟勤国看来， “试行办

法” 规定居住权设立需以产权登记为前

提， 但现实中我国有大量的房屋没有办

理产权登记， 不能设立居住权。 这并不

符合《民法典》 中规定的登记并非所有

权取得的条件， 过多的限制只会背离居

住权“物尽其用” 的初衷。

楼建波认为， “试行办法” 仍需进

一步平衡房屋所有权人与居住权人的权

益， 细化规范、 合理确定双方当事人的

权利和义务， 如居住权的期限、 居住的

条件和要求、 居住权撤销的条件等。 对

于“试行办法” 第四条规定的“同一不

动产单元不得重复设立居住权。 居住权

人可以为一人或多人， 但应当满足生活

居住的基本要求”， 所有权人可否依次

为不同的居住权人设立期间顺延但不重

复的居住权， 一套住宅最多可以为多少

人同时设立同一个居住权等， 都需要有

明确的指引。

（记者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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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率先出台居住权登记试行办法

居住权登记全面落地还有多远

上海发布实施方案以消费信贷促进消费

推广演唱会、旅行婚礼等消费信贷服务

□记者 朱非

为更好发挥消费信贷在本市促进消

费提质升级中的积极作用， 加快推进上

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市商务委会

同市委金融办等 12 部门印发 《本市关

于更好发挥消费信贷促进消费提质升级

作用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 鼓励互联网平台加强

与金融机构合作。 针对线上直播、 网络

购物等场景， 丰富支付选择方式， 规范

发展消费信贷产品， 提升消费便利度。

充分利用“618” “双 11” 等互联网购

物节， 鼓励推出年化利率券、 借款券等

优惠活动开展联合促销。

“实施意见” 支持金融机构开发面

向高校毕业生群体的专属消费信贷产

品。 鼓励演唱会、 体育联赛、 巡回展览

等“巡回” 特性大型活动主办方与金融

机构加强合作， 完善消费信贷服务， 助

力打造跨地区、 多场次的联动服务消费

场景。 鼓励婚庆策划公司、 旅行社等与

金融机构合作， 在旅行式定制婚礼等消

费场景中匹配相应的信贷产品。

“实施意见” 还要求做好消费者权

益保护。 持续优化消费咨询、 投诉处理

机制， 畅通投诉渠道， 积极妥善化解投

诉纠纷， 加强投诉源头治理， 不断提升

服务水平， 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强化金融机构考核评审机制， 完善对借

款人还款能力和信用情况的准入评价，

落实学生信用卡第二还款来源， 严格规

范产品营销和逾期催收， 充分披露金融

产品和服务信息， 防范过度营销、 违规

发放贷款等风险。 增强消费者风险意

识， 避免因过度借贷而陷入财务困境。

 近日， 人社部、 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联合印发 《关于大龄领取失业

保险金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在保障大龄领

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基本生活的同时，

支持其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通知”将领取失业保险金且距离

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 年的失业人员，

含续发失业保险金人员， 全部纳入保

障范围。 同时明确支付标准， 大龄领

金人员在失业保险金领取地以个人身

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缴

费， 其中按当地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

费标准的部分由失业保险基金支付。

按照“先缴后补” 模式落实政

策， 大龄领金人员自行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并缴费后， 可以到经办

机构申请领取由失业保险基金承担的

费用。 同时要求经办机构向符合条件

的大龄领金人员主动告知相关政策，

政策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

执行至 2039 年 12 月 31 日。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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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大龄失业人员
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大龄领金人员自行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并缴费， 可申请领

取由失业保险基金承担的费用。

“通知” 将领取失业保险金且距

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 年的失业

人员， 全部纳入保障范围。


